
 2018 年度上海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（软件和信息服

务业领域第二批）项目申报  

 

关于开展 2018 年度上海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（软件和信息

服务业领域第二批）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
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快推进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创新转型，鼓励企业开发自主创新软

件产品,根据《上海市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市软件和集成电

路产业发展专项支持实施细则》，现就开展 2018 年度上海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

业发展专项资金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第二批（软件产品专项）项目申报工作的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申报单位必须为在本市依法设立并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、主营

业务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企业，经营状态正常、信用记录良好、符合产业发展

导向； 

（二）申报的项目内容为企业通过自主开发的软件产品,已经形成销售(非关

联交易)且符合以下本市重点支持领域： 

1.操作系统、数据库、中间件、办公套件等基础软件； 

2.研发设计、生产控制、工控安全、生产管理等工业软件； 

3.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物联网、区块链等核心软件； 

4.信息安全软件； 

5.工具、测试、环境等支撑类软件； 

（三）申报的软件产品在该领域具有技术领先优势或者打破市场垄断; 

（四）申报的软件产品拥有软件著作权,其版本号一般为 1.0；每个申报单位

仅限申报一个软件产品，且该产品未获得过国家及本市财政资金支持; 

（五）申报的软件产品需已经实现销售，销售合同到账金额累计不低于 50

万元，发票开票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1 日-2018 年 6 月 30 日; 

（六）本专项支持资金采用后补贴方式安排使用，资金支持比例不超过软件

产品累计销售到账金额的 20%,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 



二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《2018 年度上海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项目申报书》； 

（二）营业执照（正本）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； 

（三）法人代表身份证、软件产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； 

（四）2016 年度、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中的一般企业收入

明细表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复印件； 

（五）软件著作权及第三方测试报告（软件著作权版本号不是 1.0 的需要另

外提供相关证明）复印件； 

（六）软件产品销售合同及发票、货款到账凭证（销售合同上软件产品名称

与软件著作权名称不一致的需要另外提供相关证明；软硬件一体销售的，需要另

外提供详细的软硬件拆分依据及证明）复印件及软件产品销售收入明细表（见附

件 1）； 

（七）用户应用报告（须用户单位盖章）； 

（八）项目单位主营收入明细表(2017 年 1 月 1 日-2018 年 6 月 30 日，见`附

件 2)； 

（九）公司近 5 年获得的软件著作权、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列表（含知识产

权名称、获得时间）； 

（十）关于申报材料真实性的承诺函。 

注：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注册成立的申报单位无需提供 2016 年度的相关材

料。 

三、申报方式 

（一）项目申报采取网上申报与线下受理同时进行的方式。网上申报材料内

容与线下受理材料内容必须一致，如发现有不一致的情况，将不予受理或视为初

审不通过。 

（二）网上申报：申报单位需登录“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”

（http://czkj.shic.gov.cn）进行在线注册，注册后在线填写《2018 年度上海市软

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项目申报书》，并上传其他申报材料。网上申报的受

理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3 日 10 时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 16 时。2018 年 8 月 24 日

16 时起系统关闭，不再受理申报。 

（三）线下受理：项目的申报单位需将书面申报材料报送雪野路 1000 号 10、

11 号窗口，线下受理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9 日 16 时。 



四、评审方式 

（一）软件产品评审采取网上专家评审方式，同时根据网上评审意见组织部

分软件产品进行会议评审。 

（二）被通知参加会议评审的软件产品，其负责人应当到会答辩，不到会答

辩的，视为放弃评审。 

（三）评审后，通过评审的候选软件产品信息在市经济信息化委网站上公示，

公示期 5 个工作日，期满后安排预算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（一）技术支持： 

市信息中心 62129099-2257 

（二）业务咨询： 

市经济信息化委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处 何炜 23112795；夏益飞 23119348 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

2018 年 7 月 25 日 

 


